乳山市科学技术局 乳山市发展和改革局

乳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《乳山市创新平台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乳科发〔2023〕14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各类创新平台服务管理，由市科技局、市发改局、市工信局联合制定了《乳山市创新平台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乳山市科学技术局  乳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 乳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3年11月10日 

乳山市创新平台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进乳山市创新平台发展，实现科学、规范和高效的管理，引导市重点产业领域加大创新平台建设力度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，提升市创新平台建设成效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创新平台建设以坚持市场导向、凝聚创新资源为原则，根据我市产业发展需要，促进“政产学研用金”协同创新，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研发，为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科技支撑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创新平台是乳山市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运行服务管理单位包括乳山市科学技术局、乳山市发展和改革局、乳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；创新平台包括院士工作站、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新型研发机构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工业设计中心、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等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

第四条 各运行服务管理单位责任分工：

乳山市科学技术局负责院士工作站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的推荐、指导、具体服务和日常管理等工作。

乳山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企业技术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的推荐、指导、具体服务和日常管理等工作。

乳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工业设计中心、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的推荐、指导、具体服务和日常管理等工作。

第五条 各运行服务管理单位具体职责如下： 
1.负责按照乳山市产业发展需求，重点鼓励头部企业、链主企业、科技领军企业等建设各类创新平台，配合国家、省、市级做好创新平台的组织推荐和服务管理等工作；
2.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，突出创新平台建设方向和重点领域，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，协调解决创新平台科研条件改善、项目研发投入、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；

3.指导、协调各类创新平台按照建设计划运行和管理，为创新平台的运行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，根据上级安排做好创新平台的绩效评价、动态管理等工作；

4.配合上级完成其他服务管理工作，履行保密、知识产权保护等责任和义务。
第三章 管理方式

第六条 各运行服务管理单位根据上级出台的管理办法主动开展服务工作、定期调度平台进展、汇总平台服务成效。

第七条 创新平台实行动态管理，对运行良好、绩效突出的创新平台，择优推荐申报各类项目；对于无法继续运营，不参加或不配合考核评估的平台，按照上级平台管理办法给予相应处理。

第四章 附则
第八条 本办法由乳山市科学技术局、乳山市发展和改革局、乳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限2年。



